
 

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鑑林議員 

陳議員： 

要求政府解釋監管跨境上市公司的機制 

二零零六年，紅籌和 H 股的上市公司在主板的市值，佔整個主板總市值四成七，可見內地公司

對本港金融市場的比率越來越重要。鑑於中港兩地的法律制度及對公司的監管制度不同，過往

有已多次內地公司出現問題，但本港機構無法跟進的情況。民主黨關注到，越來越多內地公司，

以致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公司來港上市，無法監管上市公司的問題會更趨嚴重，既影響本港投資

者的權益，也增加本港金融市場的風險，影響香港金融中心的聲譽。 

故此，本人希望在本年七月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要求監管機構向本港講解現行監管跨境上

市的公司的機制，包括： 

1. 本港監管機構如何在各環節監管在外地註冊，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包括： 

A. 上市前申請程序所提交的資料的準確性； 

B. 上市期間如何確保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及法例； 

C. 解釋現時監管上市公司的規則及法例中，有哪些具有境外效力，執法當局如何偵查和執

行有境外效力的法例； 

D. 遇有上市公司違反上市規則及法例，當局如何調查及執法； 

E. 遇有公司需要接管時，如何確保接管人能接管在內地的資產； 

2. 證監會監管保薦人方面的工作，包括： 

A. 現時法規對保薦人的監管措施 

B. 證監會處理保薦人缺失時，用什麼原則決定起訴保薦人，還是與保薦人和解? 

C. 此種做法會否影響小投資者的權益，包括就投資損失提出民事索償的機會 

3. 統計數字 

A. 自零三年實施《證券及期貨條例》後，主板及創業板申請上市的數目，披拒絕申請的數

目及原因，當中有多少因為「上市申請中事關重要的資料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因遺漏

某事關重要的事實而屬虛假或具誤導性」而被拒絕申請。 

B. 自零三年實施《證券及期貨條例》後，證監會及港交所曾就上市公司違反《證券及期貨

條例》或上市規則調查? 請按公司註冊地點及被調查的事項分項列出。 

C. 自零三年實施《證券及期貨條例》後，證監會及港交所曾就上市公司違反《證券及期貨

條例》或上市規則而被證實，因而被執法機構發出讉責、警告、檢控或任何執法行動? 請

按公司註冊地點及被調查的事項分項列出。 

請委員支持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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